
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6月 6日，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召开合肥荣事

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议，会议合肥清立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保施工单位）、安徽省上阳检测有

限公司（监测单位）及技术专家等组成验收工作组，根据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

[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

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长丰双凤经济开发区凤霞路 4号，

建设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375 套海水净化设备。由

于设备支架、金加工生产线未建设，故本次验收主要为设备的组装产线及相关公

辅设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 年 3 月 31 日，长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予以备案，发改双服[2015]24 号；

2015 年 6 月，委托安徽省伊尔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荣事达水工业

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8

月 27 日 ，取得长丰县环境保护局关于《 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表、长环建[2015]68

号；2015 年 9 月，开工建设；2018 年 10 月，工程完工。项目从立项至建设完

成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本次验收项目总投资费用 6149.7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万元。

（四）验收范围

由于验收设备支架、金加工生产线未建设，故验收的范围为年产 375套海水



净化设备的组装产线及相关公辅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1、环评中有涉及到设备支架生产，现该生产线调整为其他车间建设生产，

不在本项目区域内。

2、环评中给出的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图与实际的项目厂区平面布置图有不同，

原环评中厂房 1层为成品性能测试和成品仓库，实际一层东侧为前台大厅，西

侧为成品仓库。由于成品设备产品较重存放于一楼便于运输。厂房 2层为设备

机架、板材加工及焊接任务。实际情况厂房二层东侧为组装车间，西侧为实验

室（设备支架生产线已调整为其他车间生产）。厂房 3层，该车间主要承担海

水淡化设备的组装任务。实际情况厂房三层为企业展厅，厂房 4层和 5层承担

半成品及配套件等原料的存放任务，实际情况四层五层主要为办公区域四五楼

用做存储不方便运输，将储运调至一楼。

3、环评中厂区工作人员定员为 60人，厂区的用水量原环评中的为 904t/a，

排水量为 722t/a，实际用水量为 1305t/a，排水量为 1065t/a。

4、环评中有提到废润滑油、废切削液等危废产生，实际情况由于该生产线

调整为其他车间生产，不在本项目区域内，所以没有废润滑油、废切削液等危

险废物产生。

以上变动情况均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试压废水和工作人员日常生活污水和车间保洁废水，试压

废水、生活污水经厂区化粪池预处理满足蔡田铺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排入园区

市政污水管网，再经蔡田铺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后，最终排入板桥河。

2、噪声

项目的噪声主要来自机械加工设备产生的噪声，采取的噪声防治措施有：

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将产噪设备设于室内，通过建筑隔声降低噪声级；

设备安装在固定基座上，并加装减振垫。

3、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验收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

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未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

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验收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

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

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建设项目竣工时间为 2018年 10月，验收工作启动时间为 2019年 5 月，

监测报告完成时间为 2019年 5月 27日，并于 2019年 6月 6日组织召开合肥

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海水淡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会议，成立了竣工验收组提出验收意见，验收意见结论：在验收范围内，

企业履行了相应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各项环保配套设施已按

环评及批复落实，根据监测结果各项污染物排放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

满足验收条件，通过阶段性竣工环保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保设施外的其他环境

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

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项目由企业主要负责人负责环境管理，包括对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管

理，确保各项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保管项目的所有设备、工艺及各项环保资

料，方便日常使用和查询，建立相关环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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